关于2013年优博评选材料申报的特别提示

201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已经启动，相关文件已经下发。为便于各省级学位办部署材料的接收和申报，避免因材料形式不符合要求而重新提交材料，保障优博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特作如下提示：

一、本次申报工作与2012年申报工作的主要区别

根据《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教研司[2013]8号）精神，本年度评选工作做出适当调整，涉及材料申报工作方面的主要区别如下：

1. 分类报送。自2013年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分为“基础研究类”和“应用基础研究类”两类。填报时请注意
2. 明确要求各学位授予单位所报送的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国家图书馆的存档原文或其复印件。
3. 除用中文以外的文字撰写的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外，其他学位论文不再单独报送中英文摘要。
二、请各省级学位办审核申报材料时从严把关的内容
根据以往材料申报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特作如下提示：

1. 参评论文的学位授予时间必须在《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教研司[2013]8号）规定的日期范围内；

2. 所填写代表性成果的获得时间须在作者攻博期间及获博士学位后一年内。例如：作者获博士学位时间为2011年6月30日，则所填写代表性成果的获得时间须在作者入学日期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
3. 成果必须是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发表（含网络在线发表）或审批的。在规定时间内已录用而未发表的学术论文、已受理而未审批的专利和已公示而无批文的奖励等成果，以及在规定时间外获得的成果一律不计入。

4. 已获得副高级以上职称（含副高级）的作者，职称评定时间须在作者论文答辩时间之后。

以上各项请各省级学位办从严审核。
